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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建设工程其他招标投标

文件
 

标段名称： 光明区百川实验学校（原白花第四学校）建设工程项目全

过程工程咨询 

 

投标文件内容： 资信标文件 

 

投标人： 深圳市中安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日期： 2026年06月16日 



投标人资信标情况汇总表

投标人企业名称
深圳市中安项目管理有限公

司
法定代表人姓名 赵坤强

资质类别及等级
工程监理综

合资质

项目负责人

资格类别及

等级

项目总负责人：赵雷强、高级工程师、注册监理

工程师

设计管理负责人：王标、高级工程师、注册监理

工程师

总监理工程师：姚儒想、中级工程师、注册监理

工程师

造价合约管理负责人：张伟远、高级工程师、一

级注册造价工程师

安装专业负责人：刘挥戈、高级工程师、注册监

理工程师

拟派项目管理班子成员配置情况（不超过 23 人）

拟配

人员

数量

23 人

具备执

业资格

人员数

量

注册造价师 3 人，

注册监理工程师 16 人，

注册安全工程师 1 人，

广东省专业监理工程师 3人。

具备职称

人员数量

正高级 0 人，

高级工程师 13 人，

中级 7 人，

初级 2 人。

部门 岗位 数量 姓名 专业 职称与执业资格

专职

或兼

职

服务时间段

施工

准备

及施

工

项目总负

责人
1 赵雷强 房建

高级工程师

注册监理工程师
专职 按需求

技术负责

人
1 林昭哲 房建

高级工程师

注册监理工程师
专职 按需求

质量管理

负责人
1 刘豫枭 房建

高级工程师

注册监理工程师
专职 按需求

安全管理

负责人
1 吴国雄 房建

高级工程师

注册监理工程师
专职 按需求

资料、报批

报建工程

师

1 夏胜超 房建
高级工程师

注册监理工程师
专职 按需求

劳务信访

专员
1 樊青云 房建

高级工程师

注册监理工程师
专职 按需求

小计（人

数）
6

安装

安装专业

负责人
1 刘挥戈 机电安装

高级工程师

注册监理工程师
专职 按需求

小计（人

数）
1

设计
设计管理

负责人
1 王标 房建

高级工程师

注册监理工程师
专职 按需求



结构工程

师
1 孟祥云 房建

高级工程师

注册监理工程师
专职 按需求

装修工程

师
1 郭晓峰 房建

高级工程师

注册监理工程师
专职 按需求

小计 3

造价

造价合约

管理负责

人

1 张伟远 土木建筑

高级工程师

一级注册造价工

程师

专职 按需求

造价工程

师
1 罗霄 土木建筑

中级工程师

二级注册造价工

程师

专职 按需求

招标合同

工程师
1 郑棉涛 土木建筑

助理工程师

二级注册造价工

程师

专职 按需求

小计（人

数）
3

工程

监理

团队

（驻

场监

理团

队）

总监理工

程师
1 姚儒想 房建

中级工程师

注册监理工程师
专职 按需求

土建监理

工程师
1 郭俊生 房建

中级工程师

注册监理工程师
专职 按需求

装修监理

工程师
1 徐光学 房建

高级工程师

注册监理工程师
专职 按需求

安装监理

工程师
1 张卫永 机电安装

中级工程师

注册监理工程师
专职 按需求

园林监理

工程师
1 陈美华 房建

中级工程师

注册监理工程师
专职 按需求

安全工程

师
1 洪锦波

建筑施工安

全

中级工程师

注册安全工程师
专职 按需求

电气工程

师
1 曹家华 电力工程

高级工程师

注册监理工程师
专职 按需求

监理员 2

孔阳宏 房建

中级工程师

广东省专业监理

工程师

专职 按需求

赵卫兵 房建

助理工程师

广东省专业监理

工程师

专职 按需求

资料员 1 陈康奕 房建
广东省专业监理

工程师
专职 按需求

小计（人

数）
10

23



合计（总人数） 23

本项目主要负责人不允许更换，主要负责人包括项目总负责人、设计管理负责人、总监理工程师、

造价合约管理负责人。

备注：
1.投标人应如实填写此表，并提供相关证明文件。未做要求的或投标人无此项内容的，

允许留空，其他须如实填写；
2.投标人认为应补充提供的其他文件资料或说明；

3.本表格可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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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书

致招标人：深圳市光明区建筑工务署

我单位参加 光明区百川实验学校（原白花第四学校）建设工程项目全过程工程咨询 工

程的招投标活动，我方承诺已知晓并遵守以下规定：

（1）承诺不转包挂靠（按承诺书附件 1签署）。

（2）承诺在中标后与招标人签订廉政合同。

（3）光明区建筑工务署建设工程承包商履约评价工作指引。

（4）光明区建筑工务署第三方质量安全巡查管理工作指引。

（5）光明区建筑工务署在建工程安全行为违规处理办法。

（6）光明区建筑工务署在建工程质量行为违规处理办法。

（7）光明区建筑工务署第三方安全检查量化考核工作办法。

（8）光明区建筑工务署第三方质量检查量化考核工作办法。

（9）与招标人签订工程安全施工责任状。

（10）投标人已充分考虑本单位拟派人员的稳定性、履约能力和身体情况等风险。因招

标人原因需更换的除外。

（11）投标人拟派项目负责人和项目管理班子成员在开工后必须全部实名到岗履职，招

标人将实行定位查岗和视频点名管理，并组织质安巡查组不定期检查履职情况。

（12）本项目合同履约情况，将在招标人门户网站发布，并与全市工务系统实行数据共

享。

（13）严格落实“两制”管理：《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关于切实推进劳务工实名制和分

账制管理工作落地的通知》和《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关于进一步全面规范劳务工实名制和分

账制管理工作的通知（深建设〔2018〕18 号）》文件。

（14）签署拟派项目管理班子成员的承诺书（按承诺书附件 2签署）。

（15）如实提供《拟派项目负责人情况表》（按承诺书附件 3提供）。

（16）已详细阅读本项目上传的招标文件和施工合同及其招标附件，尤其是合同中的违

约条款，我方承诺在中标后遵照执行上述文件中的所有条款。

（17）根据企业自身的实际情况自主报价，理性报价，不会以低于成本的报价竞标。

承诺人（公章） ：深圳市中安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签章）：

承诺日期：2026 年 6 月 12 日



承诺书附件 1：

深圳市建设工程不转包挂靠承诺书

建设项目名称 光明区百川实验学校（原白花第四学校）建设工程项目

标段名称
光明区百川实验学校（原白花第四学校）建设工程项目全过程工程

咨询

建设单位 深圳市光明区建筑工务署

投标单位 深圳市中安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工程地址 深圳市光明区

不转包挂靠

的承诺

我司承诺：我司严格遵守《深圳市制止建设工程转包、违法分包及挂靠规定》[市

政府令（第 104 号）]及住建部《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违法行为认定查处管

理办法》（建市规〔2019〕1 号）（上述办法及规定如有更新，则以更新后的

办法及规定为准），本合同工程不转包挂靠。

投标单位盖

章 单位（公章）：深圳市中安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时间：2026 年 6 月 12 日

投标单位法

定代表人签

字

本人作为投标单位的法定代表人郑重申明，本人已对本单位的上述承诺进行核

实，本人确保该承诺真实、有效，如有虚假，本人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签章）： 时间：2026 年 6 月 12 日



承诺书附件 2：

投标人关于拟派项目管理班子成员的承诺书

致招标人：深圳市光明区建筑工务署

为了确保本工程招投标工作顺利进行，我方本次投标拟派项目负责人（施工标是指项目

经理，全咨标是指全咨总项目负责人和总监理工程师、监理标是指项目总监理工程师，下同）

及其他项目管理班子人员，将严格按照《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规范建设工程招标投标

活动的通知》（深府规〔2024〕8 号）、《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深圳市规范项目经理

和项目总监理工程师任职行为的若干规定》的通知（深建规〔2022〕1 号）、《深圳市住房

和建设局关于进一步规范项目经理、项目总监任职锁定和解锁程序的补充通知（深建规〔2015〕

7 号）》、《深圳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改革若干规定的通知（深府〔2015〕

73 号）》、《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关于明确招标工程项目负责人更换事项的通知（深建标〔2017〕

11 号）》等文件的规定执行，并作出如下承诺：

1、我方接受招标人定标前审核我方拟派项目负责人任职情况及评估拟派项目负责人能

否到位履职，并在定标时综合考虑该因素。

2、我方承诺，拟派项目负责人的资历、能力、信誉等能满足招标文件的要求，如我方中

标后不能派出符合要求的项目负责人时，招标人可取消我方中标资格。

3、我方承诺，《拟派项目负责人情况表》中的信息真实、准确，如信息有误，由我方承

担所有不利后果。

4、我方承诺，在同一时间段内，如我方派出同一人参加多个“中标后不能更换项目负责

人”的项目投标，一经中标且项目负责人任职项目数量达到规定限额的，会立即书面通知招

标人，避免对其造成不利影响。

5、我方承诺，确保拟派项目负责人在办理施工许可证时任职项目数量未达到规定限额，

否则我方自行承担被招标人取消中标资格的责任。

6、我方承诺，本项目中标后拟派项目负责人从投标承诺至竣工验收之前均不更换，符合

“深府〔2015〕73 号文”约定可更换情形的除外，否则自愿无条件接受招标人按合同及相关

规定进行处罚。

7、我方承诺，本工程拟派项目负责人没有因不良行为、红色警示等被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管理系统锁定的情形，如因存在上述情形而导致不能办理施工许可证的，我方自行承担被招

标人取消中标资格的责任。

8、我方承诺，中标后本工程拟派项目管理班子成员不变更，否则自愿接受招标人按合同

及相关规定进行处罚。

☑9、我方承诺，本工程拟派的全过程咨询项目总负责人，不会同时在其他项目任职。

☑10、我方承诺，本工程拟派的项目总监理工程师不会同时兼任其他工程的监理机构人

员(含项目总监)。

承诺人：深圳市中安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签章）：

承诺日期：2026 年 6 月 12 日



承诺书附件 3-1：

拟派项目负责人情况表（与技术标书一致）

姓名 赵雷强 性 别 男 年 龄 47

职务 项目负责人 职 称 高级工程师 学 历 本科

证件类型 身份证 证件号码 410425197909283573 手机号码 0755-27225570

参加工作时间 2003 年 从事项目负责人年限 14

资格证书名称、专业及编

号

注册监理工程师

房屋建筑工程 电力工程

44007984

近 3 年作为项目总负责人在建和已完工程项目情况

项目名称 建设规模
做为项目负

责人时间
开、竣工日期 在建或已完 备注

同旺矿山机械制造

厂厂房建设项目

建筑面积：

28468.67m

2

2022 年开工

至 2023 年竣

工

2022.8.19-2023.5.

25
已完 /

平湖街道山厦学校

新建工程监理

建筑面积：

38308m2
2024 年至今 2024.4-在建 在建 /

注：如有更换项目总负责人的情形，应在上述表格中体现，并在备注中说明更换时间。



承诺书附件 3-2：

拟派项目总监理工程师情况表（与技术标书一致）

姓名 姚儒想 性 别 男 年 龄 40

职务 总监理工程师 职 称 中级工程师 学 历 本科

证件类型 身份证 证件号码 360424198609211934 手机号码 0755-27225570

参加工作时间 2012 年 从事项目负责人年限 14

资格证书名称、专业及编号

注册监理工程师

房屋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44023584

近 3 年作为项目总监理工程师在建和已完工程项目情况

项目名称 建设规模
做为项目负

责人时间

开、竣工日

期

在建或已

完
备注

福海街道福海

小学新建工程

（监理）

学校占地面积约 7828.4m2，办学规

模按照 24 个班/1080

个学位的小学标准进行建设。本项目

新建总建筑面积为 26225m2，其中包

括:1 必配校舍 17073m2，含教学及辅

助用房 13349m2、办公用房 1224m
2、生活服务用房 2500m2:2 选配校舍

7612m2，含架空层 2148m2，地下

停车库及设备用房 5464m2(拟提供

小车停车位 87个);3教师宿舍 1540m
2(拟提供教师宿舍 44 间);4同步建设

室外配套设施

2021.11.25

2024.5.28

2021.11.25

2024.5.28
已完

高新中学改扩

建工程项目监

理

现有总用地面积 20039 平方米，总建

筑面积 14124 平方米，可提供 36 班

/1800 个初中学位。本次拆除建筑面

积 1612平方米，新建建筑面积 31280
平方米，改造保留建筑面积 12512 平

方米，改扩建后总建筑面积 43792 平

方米，可提供 42 班/2100 个初中学

位

2025.11.12-

至今
在建 在建

注：如有更换项目总监理工程师的情形，应在上述表格中体现，并在备注中说明更换时间。



社保信息真实性承诺函

致招标人：深圳市光明区建筑工务署

我单位参加光明区百川实验学校（原白花第四学校）建设工程项目全过程工程咨询的招

投标活动，现郑重承诺如下：

（1）本承诺函所附项目负责人、投标员的社保信息材料（包括但不限于社保缴费记录、

参保证明等证明文件）均真实、合法、有效，其社会保险由我单位依法缴纳，与实际缴费情

况一致。

（2）我单位法定代表人、主要经营负责人、投标授权代表人、项目负责人、主要技术人

员均不存在在本次投标活动中的其他投标单位缴纳社会保险的情形。

（3）如上述承诺内容不实，我单位自愿按本项目招标文件及国家、省、市相关规定接受

处理，并承担因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

本承诺函与所附社保信息材料共同构成我单位投标文件的组成部分，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承诺人（公章） ：深圳市中安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签章）：

承诺日期：2026 年 6 月 12 日



项目总负责人社保



设计管理负责人社保



总监理工程师社保



投标员社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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